政風法令98.04

貪瀆案例宣導：假藉取締砂石車索賄

一、案情摘要：○○縣警察局○○派出所主管陳○，於民國87年7月間在其轄區執勤中，將田○所駕駛而未懸掛車牌之砂石車扣回派出所。田民即打電話請砂石場之實際負責人葉○到所處理此事；陳員竟趁此機會以「路很長很遠，路要好走要看你自己的表現」等語，向葉○暗示要以金錢擺平日後其砂石場進出砂石車違規被取締之事，且表示每月規費5萬元。經葉民討價後，雙方約定每月3萬元規費，陳員因此未對田民未懸掛牌照一事開單告發，此後亦未再取締進出葉○所擁有砂石場之砂石車，嗣後葉○即按月至派出所交付現金3萬元予陳員收受，87年12月則減為2萬元，陳員前後總計取得賄款17萬元。後因葉○懷疑陳員與他人共謀，主導其砂石場被人持槍恐嚇取財一事，因而向○○縣調查站提出舉發，案經法院判處陳員有期徒刑10年，褫奪公權5年，所得財物新台幣17萬元應予追繳。

二、研析：（一）陳員為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，認有機可乘，心存貪念，假借取締砂石車違規之名，從中牟取規費。（二）核陳員所犯為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，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，褫奪公權5年，所得財物新台幣17萬元應予追繳；另依警察人員管理條例第31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予以免職。三、結語：違法犯紀之同仁，傷害機關形象甚鉅，如何樹立公務員良好品操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，也是建立公僕形象的根本；陳員個人一念之差之不端行為，自毀前程，足為同仁借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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